
（一）市级建立首期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重点向产业龙头、“双
百企业”、就业大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民营企业倾斜。

（二）推动市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整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支
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由此产生的代偿损失按20%比例进行风险分
担。

（三）将市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规模扩大到20亿元，使用时间延长至15个工
作日，单笔使用金额提高至8000万元。合作银行不得因民营企业使用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而
下调其信用评级或压降其授信额度。

（四）在3家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融资且融资余额在1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全部组
建债委会。扩大民营企业联合授信试点企业范围，合理确定企业授信额度。

（五）推动本行政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率先实现国家提出的民营企业贷款“125”目标
要求。力争3年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力争全市
3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1000亿元。

（六）提高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对地方法人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超出自身各项贷
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以内的，合理确定其绩效评级，落实尽职免责制度。

（七）积极争取国家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在渝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向地方法人
金融机构申请运用人民银行支小再贷款资金发放低成本贷款。支持民营企业通过金融机构
开设的票据贴现“绿色窗口”办理票据贴现。

（八）推动更多民营企业到境内外交易所上市融资，对重点拟上市企业改制给予不超
过600万元的税收奖补、对成功上市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力争年度新增股权投资规模100亿
元以上。推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加快建设成为服务我市民营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本市
场。

（九）健全常态化“政银企”对接机制，建立集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房地产、水
电气等相关信息的大数据平台和信用系统。将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范围
扩大到所有区县。对申请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的中小微企业，对其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给予贴
息。

（十）开发符合民营企业资产与经营特点的抵押贷款产品，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民营企业工业用地土地租赁使用权、经营用房使用权、设施设备所有权抵押贷款模
式。

（十一）严格落实社会保险费减负政策。企业确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可
按税法有关规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延期缴纳，延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企业因客观原因导
致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可向财政部门申请减免不超过1年或者缓缴不超过6个月的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

（十二）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十三）落实国家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期限等政策。允许企业根
据自身经营情况在5%—12%的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对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
企业3年内暂缓收取建会筹备金。

（十四）将产品有市场的重点工业企业用电价格降低到0.6元/千瓦时左右。清理规范电
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实行“一企一策”开展用电诊断。调峰气价上浮不超过门站价的
20%。



（十五）全面实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完善国际物流大
通道，畅通多式联运，打通“最后一公里”，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十六）在经国家或市政府认可的工业园区范围内，属于智能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
业、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以及各区县以园区国有平台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建设的标准
厂房项目、楼宇产业园项目、小企业创业基地，土地出让底价可按所在地土地等别对应工
业用地最低价格标准的70%执行。

（十七）压缩企业设立登记、刻制公章、申领发票等办理时限至3个工作日以内，2019
年年底前完全取消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逐步探索“以函代证”模式。社会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一律取消初步设计审批、消防方案设计技术审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15项审批事
项。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21项审批事项在
全市推行告知承诺制。

（十八）严格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行为。建立民营企业重大危机预警救助机制、重大纠纷应急协调机制。加大企业减负、利
企便民、奖补政策、招标投标、行政执法等信息公开力度，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